
– 1 –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所產生或因
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986）

大山教育控股有限公司
DASHAN EDUCATION HOLDINGS LIMITED

內幕消息
及

最新業務進展

本公告乃由大山教育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條及香港法
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的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作出。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分別為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一日及二十二日的公告（「該等公
告」）。除非文義另有所指，否則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
涵義。

董事會謹此通知股東，中國政府近期傳閱《關於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
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意見」）以作實施。意見載列有關（其中包括）
進一步收緊課後輔導行業規管的政策指引。

意見亦指出，包括但不限於：(i)課程相關課後輔導的現有民辦機構註冊為非營
利組織；(ii)相關地方當局就批准提供有關服務篩選線上課程相關課後輔導的
現有註冊機構；(iii)課程相關課後輔導的民辦機構不得透過上市平台籌集資金；
及(iv)上市公司將不獲容許投資或收購課程相關課後輔導的民辦機構的資產。



– 2 –

目前尚未清楚地方當局將如何根據意見詮釋及實施政策。本集團將等待政府
的進一步指示，並相應調整我們的業務模式以符合政策變化。此外，誠如該等
公告所討論，本集團正計劃通過開展擴充業務使其業務組合多元化，而管理層
認為並非意見的整改目標。

本集團管理層相信，透過適當調整現有業務及擴充業務的業務模式，本集團將
能夠應對新政策帶來的挑戰。本集團將密切監察政策及監管環境的發展，並將
於適當時候作出進一步公告。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大山教育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
張紅軍

鄭州，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張紅軍先生、單景超先生及馬文浩先生；非執行董事為賈水林先
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呂小強先生、李罡先生、張健先生及楊敏女士。


